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为进一步推进税务行政审批制度改革，优化非居民纳税人享

受税收协定待遇的管理，国家税务总局制定了《非居民纳税人享

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》，现予公布。 

特此公告。 

附件：1.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（企业适用） 

2.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（个人适用） 

3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企业所得税 A 表） 

4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个人所得税 A 表） 

5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企业所得税 B 表） 

6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个人所得税 B 表） 

7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企业所得税 C 表） 

8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个人所得税 C 表） 

9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企业所得税 D 表） 

10.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（个人所得税 D 表） 

11.废止文件内容明细表 

国家税务总局 

2015 年 8 月 27 日 

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管理办法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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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一章 总  则 

第一条  为执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对外签署的避免双重征

税协定（含与香港、澳门特别行政区签署的税收安排，以下统称

税收协定），中华人民共和国对外签署的航空协定税收条款、海

运协定税收条款、汽车运输协定税收条款、互免国际运输收入税

收协议或换函（以下统称国际运输协定），规范非居民纳税人享

受协定待遇管理，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企业所得税法》（以下

简称企业所得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个人所得

税法》（以下简称个人所得税法）及其实施条例、《中华人民共

和国税收征收管理法》（以下简称税收征管法）及其实施细则

（以下统称国内税收法律规定）的有关规定，制定本办法。 

第二条  在中国发生纳税义务的非居民纳税人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，

适用本办法。 

本办法所称协定待遇，是指按照税收协定或国际运输协定可以减

轻或者免除按照国内税收法律规定应当履行的企业所得税、个人

所得税纳税义务。 

第三条  非居民纳税人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，可在纳税申报时，

或通过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申报时，自行享受协定待遇，并接受税

务机关的后续管理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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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 本办法所称主管税务机关，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，对

非居民纳税人在中国的纳税义务负有征管职责的税务局。 

本办法所称非居民纳税人，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或税收协定

不属于中国税收居民的纳税人（含非居民企业和非居民个人）。 

本办法所称扣缴义务人，是指按国内税收法律规定，对非居民纳

税人来源于中国境内的所得负有扣缴税款义务的单位或个人，包

括法定扣缴义务人和企业所得税法规定的指定扣缴义务人。 

第二章 协定适用和纳税申报 

第五条  非居民纳税人自行申报的，应当自行判断能否享受

协定待遇，如实申报并报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报告表和资

料。 

第六条  在源泉扣缴和指定扣缴情况下，非居民纳税人认为自身符

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，需要享受协定待遇的，应当主动向扣缴义

务人提出，并向扣缴义务人提供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相关报告表

和资料。 

非居民纳税人向扣缴义务人提供的资料齐全，相关报告表填写信

息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，扣缴义务人依协定规定扣缴，并在

扣缴申报时将相关报告表和资料转交主管税务机关。 

非居民纳税人未向扣缴义务人提出需享受协定待遇，或向扣缴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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务人提供的资料和相关报告表填写信息不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

的，扣缴义务人依国内税收法律规定扣缴。 

第七条  非居民纳税人需享受协定待遇的，应在纳税申报时自行报

送或由扣缴义务人在扣缴申报时报送以下报告表和资料： 

（一）《非居民纳税人税收居民身份信息报告表》（见附件 1、

附件 2）； 

（二）《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待遇情况报告表》（见附件

3 至附件 10）； 

（三）由协定缔约对方税务主管当局在纳税申报或扣缴申报前一

个公历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税收居民身份证明；享受税收协定国

际运输条款待遇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企业，可以缔约对方运输

主管部门在纳税申报或扣缴申报前一个公历年度开始以后出具的

法人证明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；享受国际运输协定待遇的个人，

可以缔约对方政府签发的护照复印件代替税收居民身份证明； 

（四）与取得相关所得有关的合同、协议、董事会或股东会决议、

支付凭证等权属证明资料； 

（五）其他税收规范性文件规定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特定条款税收

协定待遇或国际运输协定待遇应当提交的证明资料。 

非居民纳税人可以自行提供能够证明其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的

其他资料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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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八条  非居民纳税人享受协定待遇，根据协定条款的不同，分别

按如下要求报送本办法第七条规定的报告表和资料： 

（一）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独立个人劳务、非独立个人劳

务（受雇所得）、政府服务、教师和研究人员、学生条款待遇的，

应当在首次取得相关所得并进行纳税申报时，或者由扣缴义务人

在首次扣缴申报时，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。在符合享受协定待

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下，非居民纳税人免于向

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遇重复报送资料。 

（二）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常设机构和营业利润、国际运

输、股息、利息、特许权使用费、退休金条款待遇，或享受国际

运输协定待遇的，应当在有关纳税年度首次纳税申报时，或者由

扣缴义务人在有关纳税年度首次扣缴申报时，报送相关报告表和

资料。在符合享受协定待遇条件且所报告信息未发生变化的情况

下，非居民纳税人可在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之日所属年度起的

三个公历年度内免于向同一主管税务机关就享受同一条款协定待

遇重复报送资料。 

（三）非居民纳税人享受税收协定财产收益、演艺人员和运动员、

其他所得条款待遇的，应当在每次纳税申报时，或由扣缴义务人

在每次扣缴申报时，向主管税务机关报送相关报告表和资料。 

第九条  非居民纳税人在申报享受协定待遇前已根据其他非居民纳

预览已结束，完整报告链接和二维码如下：
https://www.yunbaogao.cn/report/index/report?reportId=11_8508


